
 

关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全月结算试运行 

市场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南方电网公司及所属省级电网公司、超高压输电公司，各电力交

易机构、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，有关发电企业、售电公司、

电力用户： 

为加强电力市场监管，维护市场秩序，经商云南、贵州能源

监管办，现就 2024 年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全月结算试运行期间市

场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区域市场全月结算试运行适用规则体系 

（一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的《电力现货

市场基本规则（试行）》《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》等文件规

定，我局组织修订了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运行规则（试行）》（见

附件）；原则同意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、南网总调发布《南方区

域电力市场现货电能量交易实施细则（试行 V3.0）》《南方区

域电力市场现货结算实施细则（试行 V3.0）》。 

（二）省（区）内适用规则按审定发布的有关配套实施细则

执行。 

（三）其他未尽事宜暂按区域和省（区）有关全月结算试运

行方案规定执行。 

二、关于规范开展区域市场短周期结算试运行的监管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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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南网总调、广州电力交易中心要加强与相关省（区）

调度机构和交易机构业务衔接和协同，严格按照发布的市场规则

和实施方案，规范开展交易组织、交易执行、交易结算、调度运

行等。严格按照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实施细则》规定披

露市场信息。加强市场运营监控和风险防范，确保结算试运行期

间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供应平稳有序。同时，广州电力

交易中心、南网总调要牵头建立健全区域市场咨询和沟通工作机

制，主动公开受理经营主体意见建议的联系方式，及时回应经营

主体诉求，切实提升市场服务水平。 

（二）发电企业、售电公司等主体要严格执行市场规则，公

平参与市场交易，不得出现串通报价、行使市场操纵力等违反市

场公平竞争的违规行为。 

（三）电网企业要认真做好输配电设施管理，尽可能减少或

避免主网设备非计划停运对现货市场的影响；加强计量抄表管

理，按照结算要求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计量数据，采用拟合方式

提供计量数据的要做好记录和说明。 

三、认真做好区域电力市场运行信息报送 

（一）结算试运行期间，南网总调会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每

日向能源监管机构、省（区）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报送区域市场运

行简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区域和各省（区）总体及分电源类型申报

和出清量价信息、跨省（区）送电电量等。发现存在影响区域市

场正常运行的异常行为时，要及时向能源监管机构和有关省（区）

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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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结算试运行结束后，南网总调、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根

据各自职能认真做好试运行情况的分析总结，报送我局并抄送云

南、贵州能源监管办和省（区）政府有关主管部门；各省（区）

市场运营机构须同步开展所在省（区）参与区域市场情况的分析

总结，报送所在地能源监管机构和省（区）政府有关主管部门。 

（三）请南网公司按照有关程序开展第三方机构独立分析评

估，结合区域市场试运行特别是不同周期结算试运行数据，按照

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，对区域市场机制成效及对各方影

响情况进行深入分析评估。 

四、强化电力市场秩序监管执法 

各电力市场成员应严格遵守市场规则，共同维护市场秩序。

我局将会同云南、贵州能源监管办严格按照《电力监管条例》、

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监管实施办法》等电力监管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规定，强化对全月结算试运行期间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的监管

和行政执法。 

 

附件：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运行规则（试行版） 

 

 

 

南方能源监管局 

2024 年 10 月 31 日 

（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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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云南、贵州能源监管办，广东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贵州省、云 

南省能源局、海南省发展改革委。 
 


